 衢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暂行规定

衢州市科学技术局    衢州市财政局

根据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做好2005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工作的通知》（浙科发高[2005]94号）精神，为了扶持衢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申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特设立衢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以下简称：市创新资金）。为加强创新资金管理，提高创新资金使用效益，作出如下规定：
    一、市创新资金是一种引导性配套资金，支持衢州市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申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
    二、市创新资金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的支持，增强其创新能力。
    三、市创新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遵循诚实申请、公正受理、科学管理、择优支持、公开透明、专款专用的原则。
    四、市创新资金的来源为市财政拨款和企业、创业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资助。
    五、市创新资金面向衢州市本级的各类中小企业，各县（市、区）创新资金面向当地的各类中小企业。创新资金支持的项目及承担项目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创新资金支持的项目应当是符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有较高技术创新水平和较强市场竞争力、有较好的潜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望形成新兴产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项目。
    （二）企业已在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登记注册，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职工人数原则上不超过500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30%。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项目的规模化生产，其企业人数和科技人员所占比例条件可适当放宽。
    （三）企业应当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和服务业务，企业负责人应当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较高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企业每年用于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不低于销售额的3％，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应占职工总数的10%以上。对于已有主导产品并将逐步形成批量和已形成规模化生产的企业，必须有良好的经营业绩，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
    六、创新资金鼓励并优先支持产、学、研的联合创新，优先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高附加值、能大量吸纳就业、节能降耗、有利环境保护以及出口创汇的各类项目。
    七、创新资金不支持无自主创新的单纯技术引进，低水平的重复，单纯的基本建设和一般加工工业项目；不支持已列入国家科技计划并得到国家科技经费支持的、目前尚未验收的项目；不支持对社会或自然环境有不良影响的项目。不支持外商独资企业和中方拥有股权未超过50%的中外合资企业；不支持已经上市以及上市企业占有50%以上股份的企业。
    八、根据中小企业和项目的不同特点，创新资金可用于:

（一）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产品研究开发及中试阶段的必要补助、科研人员携带科技成果创办企业进行成果转化的补助 ；

（二）支持其使用银行贷款，以扩大生产规模。

申报企业须有申请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资助额等额以上的自有匹配资金；市创新资金资助数额一般不超过25万元，列入国家重大创新基金项目的可再给予25万元资助。
    九、衢州市科技局是市创新资金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全市项目先期组织地方评审、立项、并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对符合国家创新基金条件的项目向上推荐。

十、衢州市财政局是市创新资金的监管部门，参与审议创新资金年度支持的项目，市财政局每年将创新资金拨入市创新资金专用帐户，同时对资金运作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十一、衢州市科技局及时足额将创新资金拨至有关项目承担单位。创新资金不得用于金融性融资、股票、期货、房地产、赞助、捐赠等支出，更不得挪作他用。
    十二、衢州市科技局用于创新资金项目的评审、评估、日常管理工作的费用，实行预决算管理，报财政局审批后从创新资金中列支。
    十三、项目承担单位每年及时报告项目年度执行情况；市科技局每年向财政局报送年度预决算及执行情况。
    十四、已签合同项目经科技部创新资金管理中心批准撤销或者中止，企业应当进行财务清算，并将剩余经费如数上缴市创新资金。
    十五、本办法由衢州市科技局、衢州市财政局负责解释。自二○○五年六月十五日开始试行。

